

《关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政策解读

 
1. 问：当前出台这份《方案》的背景是什么？
答：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按照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及2026年工作要点有关要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一步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加强空间布局引领和自然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依据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6〕4号，以下简称《通知》）以及《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5〕411号）（以下简称《答复》）《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有关问题的答复（第二版）》（自然资空间规划函〔2026〕37号）（以下简称《答复（第二版）》）等有关要求，指导、规范和统筹推进全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2. 问：出台这份《方案》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答：旨在通过系统性、创新性的政策引导，推动住宅建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探索“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发展路径，促进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城市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3.问：这份《方案》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答：
（1）落实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
本次动态维护是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要求的具体举措，也是衔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鄂尔多斯国家能源基地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关键行动。通过动态维护，将国家“双碳”目标、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库布其沙漠综合治理等战略任务在空间上精准落地，保障新能源基地建设等重大工程有序实施，在服务国家和自治区发展大局中展现达拉特担当。
（2）解决规划实施现实矛盾的迫切需要
针对2024年度体检评估发现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零星破碎、生态保护红线内历史遗留矛盾、城镇开发边界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短板、重点建设项目空间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本次动态维护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通过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布局，提升耕地连片度；通过调出生态红线内非生态用地、补划重要生态功能区，增强生态系统完整性；通过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通过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调整，完善公共服务和绿地空间，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优化调整将有效化解规划实施中的矛盾冲突，显著增强规划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3）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
通过建立“一年一体检、一年一维护”的常态化规划管理机制，推动国土空间规划从“静态蓝图”向“动态治理”转变，进一步强化三条控制线的刚性管控与弹性优化结合，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统筹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和城镇发展空间。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对动态维护方案编制、审查、汇交、入库全过程数字化管理，实现数据“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动态联动”，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项目审批、执法监督提供统一权威的依据，推动形成全域覆盖、动态更新、精准管控的国土空间治理新格局。
（4）保障“十五五”发展规划落地的空间支撑
衔接达拉特旗“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通过动态维护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优先保障重大产业、基础设施、民生公共服务项目的空间需求，推动产业集聚、城乡融合、生态宜居的国土空间格局形成，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基础。
4. 问：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维护方面，有哪些具体优化举措？
答：一是遵循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规定，并按照正向优化标准开展动态维护。与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一体化推动；二是以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作为优化导向，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规划明确的保护任务；林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不低于《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专项规划》中确定的目标任务；永久基本农田中的水田水浇地所占比例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坡度15度以上的耕地面积有减少；永久基本农田中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占永久基本农田比例有增加；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有提升；平原地区5亩以下，山地丘陵地区3亩以下永久基本农田碎图斑个数有减少。
5.问：在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方面，有哪些具体优化举措施？
答：一是遵循生态保护红线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等规定，并按照生态保护红线正向优化标准开展动态维护；二是新设重要湿地或已设重要湿地的新增范围，应及时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未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的新设自然保护地或已设自然保护地的新增范围，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规则的，应及时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已依法撤销且经论证不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法定保护区域，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相应调出生态保护红线；法律法规中明确的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其他区域。经国务院批准的自治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基础上，在不突破总体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指标前提下，可依据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按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规则相应调整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其中，调入区域（风景名胜区人为活动集中区域除外）原则上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回填的“永久基本农田类天窗”暂不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调出区域中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规则中5类矛盾冲突的可以调出（人工商品林、矿、永久基本农田、基础设施、城镇村），其他区域原则上暂不调出。对生态保护红线因精度误差与其他重要控制线重叠或与重要生态资源偏移等情况，可对生态保护红线外围边界开展局部技术勘正纳入本次动态维护工作中，确保生态保护红线边界更精准。
6.  问：在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动态维护方面，有哪些具体优化举措施？
[bookmark: _GoBack]答：一是不低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指标前提下，按照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布局动态维护正向优化要求开展动态维护；二是满足中心城区范围内结构性绿地、水体等开散空间的控制范围和均衡分布要求，城市绿地功能有提升，公园绿地、广场步行5分钟覆盖率有提高的前提下可对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进行动态维护；满足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教育、卫生、养老、文化、体育等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原则和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可对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进行动态维护；规划重大交通枢纽、重要线性工程网络、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体系、地下空间、邻避设施等设施用地，原则上不予动态维护；在满足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有提高的前提下，仅允许对规划次干路与支路进行动态维护。

